[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申报工作及2019年全年教师出国（境）访学预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2019年国家留基委面上访问学者选拔工作，同时统筹做好2019年学校教师出国（境）访学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申报工作
（一）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有关文件通知，2019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选派办法请参见《各类出国（境）访学项目选派办法》（附件4）。
因2019年简章留基委尚未发布，暂以2018年简章为选拔参照依据，具体申报及材料组织要求请查阅国家留学网，网址如下：
http://www.csc.edu.cn/chuguo/s/1046
2019年简章将于12月底发布，请及时登录国家留学网查阅。
凡符合《选派办法》及相应项目要求的我校教职工，均可按规定的程序和办法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研修。申请人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并提交规定的申请材料。
（二）有关要求
1.2019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要求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见国家留学网《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项目被录取人员的留学资格保留至2020年6月30日。
2.各学院应对申请人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行、身心健康情况、学术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留学计划可行性等进行严格把关，并在《单位推荐意见表》中对上述内容逐项做出认定，对其出国研修工作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单位推荐意见”是留学基金委评审的重要依据。
（三）学校鼓励、支持教师积极申报国家和江苏省各类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学校公派出国项目原则上从国家和江苏省各类出国留学项目申请落选人员中选拔。
（四）请各学院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根据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规划，大力加强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建设,认真对照选拔条件积极做好人选的推荐工作。
（五）请申请人于2019年1月5日起在国家留学网（www.csc.edu.cn）进行网上申报，并按照2019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准备相应材料，经所在学院审核后于2019年1月9-11日期间报人事处师资科。所在学院须集中提供的材料包括:
	纸质版（个人装订）
	电子版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访学类）
	1.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附件1）

	2.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2.《单位推荐意见表》（附件2，word版本）

	3.国外单位正式邀请信复印件
	3.所有申报材料电子版（压缩文件）

	4.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5.职称证书、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6.获奖证书复印件（不超过5页）
	

	7.外方合作者简历
	

	8.项目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9.《单位推荐意见表》
	


纸质材料报送人事处师资科，电子材料发送至师资科邮箱。学校审核后将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省教育厅。
二、2019年全年教师出国（境）访学预申报工作
为加强教师境外访学精细化管理，方便教师有针对性地选择项目派出，人事处对各类公派项目进行了简单梳理，详情见《学校选派教师出国（境）研修工作指南》（附件3）及《各类出国（境）访学项目选派办法》（附件4），供申报教师参考，具体的申报要求以申报当年的通知为准。
请各位老师全面熟悉项目要求，早做准备，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向学院提出本年度的研修申请。请各学院根据本单位年度工作安排，统筹协调，综合考虑，提出选派人选建议，将《2019年拟出国（境）访学人员预申报汇总表》（附件5）于2019年1月11日之前报人事处师资科，电子版发送至师资科邮箱。
学院上报的预申报人选纳入学校本年度研修计划，未纳入本年度研修计划的教师原则上不予派出。
各单位应加强出国（境）研修人员的管理，对每一位研修人员在出访前都应进行行前谈话，做好出访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要明确出国（境）研修人员具体的研修任务，关心在外研修人员的学习与生活，加强联络，做实做细考核工作。
人事处师资科联系人：郭廷珂，王晶，联系电话：0514-87971871，邮箱：shizb@yzu.edu.cn。
附件：1.2019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报人员汇总表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学校选派教师出国（境）研修工作指南
4.各类出国（境）访学项目选派办法
5. 2019年拟出国（境）访学人员预申报汇总表
　　　　　　　　　　　　　　　　　　　　　人　事　处
　　　　　　　　　　　　　　　　        2018年12月27日

